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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经验不

足，对赚钱想得多，对风险想得少。与此同时，有的银行、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过于注重业绩，对投资者保护和市场生态建设重视

不足，甚至利用投资者的盲从心理牟利。这两个方面的不理性因

素，都是市场风险的源头和催化剂。提高市场参与者的理性水平，

防范化解市场风险，两个方面都要“从我做起”，也必须从机制

建设上着力。 

第一，靠社会化教育和个体学习相结合提升投资者理性。 

中小投资者提高理性程度，就是对自身权益的最大保护。投

资者要主动了解上市公司情况和所投资产品的情况，还要了解宏

观经济以及相关产业周期问题等。投资者提高专业分析能力，除

了自身努力“修炼”，还要依托社会化、公益化的投资者教育基

础设施。 

在证监会主导下，目前我国已建立国家级投教基地 29 家，

一些省份也建立了省级教育基地。这些基地既有实体基地，也有

互联网基地。投资者可以免费到这些场所学习投资知识、了解宏

观大势、分享案例分析、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增强投资理性。 

建设投资者教育基地，符合我国中小投资者众多的现实，是

资本市场建设的一个创举。下一步还应完善相关设施和服务，细



化和深化投资者教育职能。 

第二，完善制度规则，使所有金融监管担起“理性投资引领

者”的职责。 

专业服务机构应当担起“理性投资引领者”的职责，因为它

们是中小投资者认识市场的“窗口”、参与市场的“通道”，也是

市场风险的“密切接触者”。资本市场的专业服务机构不单是证

券、基金、期货等经营机构，也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

等机构。这些机构是引领理性投资的一线责任主体。 

2017年 7月 1日，《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已实

施。办法明确要求，经营机构应当根据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

等级，对其适合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投资者类型作出判断，

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分类，对其适合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作

出判断。专业服务机构既要了解投资者风险承担能力，又要讲明

白投资产品的风险程度，实现投资者与投资风险“对表”，从而

构筑起保护投资者的第一道防线。 

笔者建议，进一步统筹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职责，将《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向所有金融服务机构推广，并建立

完善日常稽核、随机稽核、专项稽核制度，促使专业服务机构严

格执行适当性管理，加强投资者教育，承担起引领理性投资的主

体责任。 

第三，把资本市场内容纳入干部培训体系和公民教育体系。 



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资本文化水平，是促进资本市场理性发

展的长久大计。虽然我国投资者队伍已逐步壮大，多层次资本市

场建设已初具规模，并且，我国创造的一些监管制度得到了国际

同行的认可，但相对发达市场而言，我国居民的资本市场意识、

现代投资意识仍然相对不足。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

阶段相匹配的干部教育和公民教育体系。 

我们看到，很多有稳定职业的投资者把参与资本市场当作

“博彩游戏”，对于趁机捞一把兴致很高，对于共建市场秩序没

有兴趣。而那些资本市场的“局外人”则把投资者一律看作投机

冒险分子，把上市公司一律说成“圈钱者”，对市场治理冷嘲热

讽。这两种心态是资本市场进一步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的阻力，

需要逐步加以消除。 

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相关制度，补上干部培训体系和公民教

育体系中资本市场内容的短板，推动行业单位、院校、媒体和社

会公益平台协力开展工作。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资本市场，弄清楚资本市场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从而营造更加良好的改革发展氛围，推

动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 


